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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案：「擬定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細部計畫(活化學產地轉型

臺南科技產業專區)案」

說 明：一、為活化利用學產基金土地、妥善處理三七五租約議題、創建新

世代產業專區、增加就業機會、提供完整生活服務機能，依據

國家發展委員會檢送 111 年 4 月 29 日院長視察臺南科技產業

專區提示，應加速行政作業程序、縮短作業時間、快速進行開

發等事項，故辦理本次主要計畫變更暨擬定細部計畫作業。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7 條、22 條。

三、擬定計畫範圍：詳計畫書、計畫圖。

四、擬定計畫內容：詳計畫書、計畫圖。

五、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11 年 7 月 8 日起計 30 天於安平區公

所及本府辦理計畫書公開展覽完竣，並於同年 7 月 21 日上午

10 時 00 分，假本市中西區西賢里活動中心 1 樓舉行公開展覽

說明會。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七、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本會莊委員德樑（召集人）、

張委員學聖、周委員士雄、張委員慈佳及陳委員淑美等 5 位委

員組成專案小組先行提供初步建議意見，於 111 年 9 月 6 日及

10 月 7 日召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獲致具體建議意見，爰提

會討論。

決 議：准照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通過（詳附錄）。另計畫書圖內容

除涉及實質變更內容者，應依本會決議予以更正外，其餘授權

業務單位覈實校正。



審九案-2

附錄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細部計畫(活化學產地轉型
臺南科技產業專區)案」

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彙整

表 1擬定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細部計畫(活化學產地轉型臺南科技產

業專區)案計畫內容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綜理表

公開展覽內容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修正內容

項目
面積

(公頃)
比例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公滯 1） 1.64 100.00％

小計 1.64 100.00％

依公開展覽內容通過。

註：1.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凡本次變更未指明部分，均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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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擬定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細部計畫(活化學產地轉型臺南科技產

業專區)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綜理表

公開展覽內容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修正內容 說明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都
市計畫法臺南市施行細則」(以下簡稱施行細
則)第十二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維持公展條文）

二、本細部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及建築物之開發，
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本要點未規定者，
悉依「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細
部計畫」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維持公展條文）

三、本計畫區內各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使用強度
規定如下：

分區/用地 建蔽率(%) 容積率(%)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15 45

（維持公展條文）

四、本細部計畫之建築基地退縮規定如下：

分區用

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公共設

施用地

1.建築基地申請開發建築時，應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退縮 5公尺以上建築，不得設置圍牆，

退縮建築之空地得計入法定空地。

2.面臨計畫道路境線現應設置寬1.5公尺以上

之喬木植生帶及寬2.5公尺以上之無遮簷人

行透水步道供公眾通行，不得設置圍牆。

如基地有特殊情形，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者，得依決議事項辦理，不受上表
規定限制。

圖 5-4：本計畫退縮建築範圍示意圖

（維持公展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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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擬定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細部計畫(活化學產地轉型臺南科技產

業專區)案都市設計準則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綜理表

公開展覽內容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修正內容 說明

一、辦理依據

(一)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十二條
規定，訂定本都市設計準則，並依「臺南市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都設會)設置
及審議作業要點」規定之相關作業程序辦理
都市設計審議。

(二)本計畫區都市設計審議範圍內之各項開發行
為，除應符合都市計畫及建築管理法令規定
外，尚須依本準則規定辦理。

(三)本準則未規定事項，另依「臺南市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作業要點」與「臺南
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維持公展條文）

二、都市設計審議範圍

(一)審議範圍

本計畫區需辦理都市計畫審議。

(二)審議層級

本計畫區範圍內之公共工程其工程預算達五千
萬以上者，須提送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
議。
送審單位

區位及型態

提送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 建築主管機關

或公共工程主

辦單位審查

公共工程及

公有公共建

築

預算金額 5,000 萬元以上者(其

中若屬道路用地者則不含無涉

都市景觀之地下工程項目)。

左列以外之地

區。

二、都市設計審議範圍

本計畫區需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並依下表之列
規定辦理。

（一）提送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

預算金額5,000萬元以上者(其中若屬道路用地
者則不含無涉都市景觀之地下工程項目)。

（二）建築主管機關或公共工程主辦單位審查

左上列以外之地區。

原表示方式更

改為條列式。


